
安全协议书

甲方：扬州市洁源光伏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工程项目名称：光伏电站光伏板清洗工程 
为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落实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责任，保证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及要求，强化安全生产管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确保光伏组件清洗人员的安全与健康，促进光伏组件的清洗工作顺利进行，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签订本协议。
一、安全管理目标
1、杜绝重大安全事故，因工死亡责任指标为零；
2、现场内的安全隐患整改率必须保证在时限内达到100%，杜绝现场重大隐患的出现；
3、现场内不发生火灾事故，火险隐患整改率必须保证在时限内达到100%；
4、不发生重大中毒事故以及群发性传染病；
5、必须保证施工现场文明安全施工。
6、现场甲方所有设施设备（如光伏组件、汇流箱、逆变器、箱变等）和洁源排水现场所有设施设备（如刮沙板、围栏、带电设备等）如因乙方作业损坏必须维修或更换，由此引发的一切生产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
7、乙方必须给作业人员配备安全防护设施（安全绳、安全帽、安全网等）。
8、乙方作业现场必须有安全员负责现场设施设备和人员安全，与本合同有关的现场人员及一切安全由乙方负责。
9、乙方须将清洗人员的高空作业证及保险公司保险单复印件放在甲方备查。
10、乙方须准备高空网架清洗方案、水上清洗方案及相应应急措施。
二、主要工作指标
1、乙方必须贯彻执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乙方项目负责人是安全施工第一责任人，要把安全施工、治安保卫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做到安保工作与主业工作同计划、同部署、同检查、同总结、同评比，积极开展安全施工、治安保卫工作。
2、乙方必须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令、法规，遵守国家、行业有关安全施工、文明施工的规定。认真落实并严格执行有关劳动保护法规、法令、条例；加强对所辖人员的法制和安全教育，预防案件或安全事故的发生。
3、乙方必须健全安全组织，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在清洗现场，安全生产管理年工作正常开展，广泛收集信息，掌握治安动态，并与甲方技术运营部门保持联系，及时有效地反映和处置各种生产安全事故或治安案件。
4、乙方必须自觉接受甲方安全生产、治安保卫方面的检查、指导和管理。对于甲方查处的隐患，乙方必须限期整改。否则由乙方承担出现的后果。
5、乙方必须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用工，严禁使用未成年工和有职业禁忌的人员进行施工作业。
6、乙方必须认真对工程施工人员进行施工安全专项教育，增强施工人员的法制观念，提高安全思想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规范全体施工人员的行为，杜绝各类违章现象。
7、乙方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为施工人员配备合格的劳动防护用品及安全用具，并保证施工工具、器械使用安全。施工人员进入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上网架后必须配备安全绳并正确使用，如甲方现场巡视人员发现施工人员有未戴安全帽和未按照规定使用安全绳的现象，未戴安全帽罚款100/人，未配备安全绳及未正确使用罚款200/人，在水面作业时未配备救生衣及未正确使用罚款200/人罚款从安全保证金中扣除。作业人员要正确使用劳动保护用品，遵守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
8、乙方用于本工程项目的施工机械、工器具及安全防护用具的数量和质量必须满足施工需要，并经有资质检验单位检验符合安全规定，乙方对因使用工器具不当所造成的人员伤害及设备损坏自负。
9、乙方的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应在人员作业过程中巡视检查，随时纠正违章行为。
10、乙方的特种作业人员的配置必须满足施工需要，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特种操作证方可上岗。
11、乙方必须坚持文明施工，对所承担工程区域的文明施工负责，做到工完料尽场地清。
12、乙方施工材料、机具、设备等应按照有关规定定置摆放，不得零乱堆放，影响道路安全畅通。
13、乙方施工过程中需使用电、水源，应事先与甲方取得联系，不得私拉乱接；中断作业或遇故障应立即切断有关开关。
14、乙方使用的所有用电设备、器具、机电不得直接在甲方供电箱（柜）内接线，必须通过自备的流动箱转接。用电线路必须按照规范要求进行架空。如因乙方未按规范要求，所有一切责任均由乙方负责。
15、当乙方出现安全、文明施工严重失控情况下，在甲方认为确定有必要暂停施工并提出要求乙方暂停施工的书面意见后，乙方应当按甲方要求停止施工。乙方实施处理意见后，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提出复工要求。在甲方组织验收并签字同意后，乙方重新施工。
16、乙方人员在施工期间造成伤亡、电气、机械施工等重大事故（包括造成甲方人员、他方人员伤亡）和发生不安全情况应及时向甲方通报。事故的损失和善后处理费用，由乙方全部负责。甲方有权根据事故性质及程度对乙方进行处罚，罚款从安全担保金中扣除。
17、乙方承诺以本合同价款的2%作为安全保证金，在工程进行期间，当出现安全、保卫违规情况或发生安全、保卫事故等情况，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经济、信誉损失的，甲方据实计算，扣款额在当期工程进度款或结算款中予以扣除，累计扣款总额如超过本合同价款的2%，超出部份乙方仍须承担。
三、附则
1、其它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并可签订补充协议。
2、本协议如有与国家法律和法规相抵触之处，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3、本协议签定之日起生效，至本工程竣工验收后终止。
4、附清洗人员的保险合同复印件。
5、本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执两份。


甲方（盖章）：	

法人或委托人：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法人或委托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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